指导教师对硕士生学位论文
参加第三次预答辩的申请书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位办公室：
我的硕士生      同学（    级）的硕士学位论文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已参加两次预答辩未通过，学生已按照与会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与补充，现申请参加第三次预答辩。
作为导师，我本人已知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下述规定：第三次预答辩的费用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。如果第三次预答辩仍被否决，不再进行后续程序，完成课程学习并成绩合格者作结业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硕士生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